2016年度校级教学成果奖遴选说明

一、申报对象 

我校承担教育教学、教学辅助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均可参与校级教学成果奖的申报评选。 

二、申报条件
各院系所申报的教学成果应为符合国家有关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精神尤其是国家、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在实践育人与创新能力培养、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教学组织与管理等方面有系统方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已经应用或实施，在提高办学效益和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有一定成效和示范作用。
成果完成人应是参与研究过程、承担主要任务的人员，其它不相关或相关度不高的人员不能作为完成人。
三、奖项设置

本次校级教学成果奖拟奖励申报数量的50%，根据《泰州学院教学工作奖励条例》（试行）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各级奖励等级的数量由评委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